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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世猛

透明导电膜是一种既能导电又

具有高透明率的薄膜，由于具有优异

的光电性能，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各种

光电器件中，如触控液晶面板、有机发

光二极体（OLED）等。2010 年 11 月，

作为透明导电膜及微纳制造领域的

领先企业，苏州苏大维格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下称苏大维格光电公司）

与苏州大学，一同提交了一件名为“一

种透明导电膜及其制作方法”的发明

专利申请，后于 2013 年 7 月获得授权

（专利号：ZL201010533228.9）。据

了解，该专利涉及采用微纳米图形化

和纳米压印技术量产大尺寸透明导

电膜的核心技术。

2014 年 5 月，自然人张某就该专

利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

提出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2014 年

12 月，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审查决

定，维持涉案专利权有效。目前，该

决定已经生效。

有业内人士表示，涉案专利为专

利权人在微纳米制造领域的核心专

利之一，是实现低成本制造大尺寸透

明导电膜的一项重要技术突破。该

案的审理对于我国微纳米制造产业

的发展可能会产生较大影响。

研发技术破解行业难题

透明导电膜作为一种重要的光

电材料，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光电

器件中。根据行业分析公司 Nano-

Market预测，仅液晶显示器的透明电

极、触控屏、薄膜太阳能电池的透明

电极等高端应用市场，对透明导电

膜的需求量到 2017 年就将达到 5 亿

平 方 米 ，透 明 导 电 膜 的 市 场 将 由

2010 年的 24 亿美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76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7.9%，

而整个透明导电膜的市场规模则远

超百亿美元。其中，触控屏市场的崛

起是近年来透明导电膜市场发展的

最大动力来源。

据了解，目前，比较常见的透明

导电膜有铟—锡氧化物膜（ITO 膜）

和金属膜两种。但是，这两种透明导

电膜都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ITO

膜虽然透光性优异，但其导电性能一

般，不适用于电气、航空等要求较高

的领域。而金属膜虽然具有较好的

导电性，但是在加工金属膜时，需要

去除大部分的金属薄膜，所以存在着

浪费严重、生产成本高的缺点。

面对触控产品市场对透明导电

膜的巨大需求以及触控产品低成本、

大幅面、柔性的发展趋势，目前业内

众多知名公司都在积极寻求不同的

技术方案，以解决目前透明导电膜生

产领域存在的问题。苏大维格光电

公司则把研发方向锁定在利用纳米

压印方法制造透明导电膜上。据了

解，苏大维格光电公司主营业务为微

纳光学产品的研发、制造与技术服

务，产品包括新型显示照明与触控器

件、镭射包装材料等，其微纳光学技

术在行业内处于领先水平。

微纳核心专利引发纷争

经过多年的研发，苏大维格光电公

司终于在纳米压印方法制造透明导

电膜领域取得突破。2010年 11月，苏

大维格光电公司与苏州大学提交了一

件名为“一种透明导电膜及其制作方

法”的发明专利申请，并于 2013年 7月

获得授权。该发明涉及一种透明导

电膜及其制作方法：在制作透明导

电膜时，通过纳米压印在基底表面

形成规则的亚微米图形，将导电金

属填设在这些亚微米图形中形成导

电金属线，从而可以严格控制金属

线的配置位置和尺寸，使得该透明

导 电 膜 的 导 电 性 和 透 光 性 显 著 提

高。另外，由于金属导线被镶嵌在

薄膜内部，其稳定性和抗氧化的能

力也得以改善。据了解，该专利是

国内外率先采用微纳米图形化技术

和纳米压印技术成功实现量产透明

导电膜的核心技术。

苏大维格光电公司在该项技术

研发成功后，开始积极推进该项技术

的产业化。苏大维格光电公司发布

的《2015 年半年度报告》表示，报告期

内，该公司将加快推进重点培育的

“柔性透明导电膜”产业化项目。该

公司的子公司苏州维业达触控科技

有限公司经过两年多的产品开发和

新工艺探索，截至报告期末，已初步

建成产品生产线，可实现中大尺寸高

性能电容触控屏批量化生产。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

析师任文杰点评称，苏大维格光电公

司拥有的以大幅面微纳加工、纳米压

印制造技术为基础的非 ITO 导电膜，

相对于传统 ITO 导电膜具有低方阻、

低成本等优势，因此看好该公司微纳

制造等核心技术的产业化前景。

苏大维格光电公司纳米压印方

法制造透明导电膜技术的研发成功迅

速引起业内关注，一场专利“攻防战”

也随之而来。针对“一种透明导电膜

及其制作方法”专利，张某于 2014 年

5 月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专利权无

效宣告请求，主要理由为：该专利说明书

公开不充分，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

第三款的规定；该专利权利要求 1、2不

符 合 专 利 法 第 二 十 六 条 第 四 款 和

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等。

经形式审查合格，专利复审委员

会依法受理了上述无效宣告请求，并

成立合议组进行审查。2014 年 9 月，

专利复审委员会对该案进行了公开

口头审理。

涉案专利终被维持有效

请求人张某认为，该专利说明书

公开不充分，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

条第三款的规定。首先，该专利说明

书未公开任何有关该“透明基底”和

“柔性材料”的具体名称、成分等具体

特征。其次，说明书对其中“透明基

底”具体材质没有任何说明，因此，本

领域技术人员有理由怀疑对于该透

明基底而言，“加热或紫外线固化”并

不能对透明基底产生影响，无法实现

在透明基底上压印出凹槽的网格图

案。此外，说明书全文并未对“电铸

工艺”“真空溅射工艺”“机械抛光”

“化学电解”等进行具体的解释说明，

也没有公开与其工艺相关的具体的

工艺条件、参数等，导致本领域技术

人员无法实施相关工艺。

对此，合议组认为，从苏大维格光电

公司在口头审理中当庭提交的 3 篇

公知常识性证据可知，透明基底和

柔性材料都是本领域常见的材料，

透光率大于 90％的柔性材料例如聚

苯乙烯也是本领域常用的材料。本

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选择透明基底

材料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通

过加热或紫外线处理能够固化的透

明 基 底 材 料 ”。 同 理 ，“ 电 铸 工 艺 ”

“真空溅射工艺”“机械抛光”“化学电

解”等都是本领域公知公用的常规工

艺，属于本领域的公知常识，即使说

明书中未对上述工艺进行具体说明，

也不会导致说明书公开不充分。因

此该专利说明书符合专利法第二十

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此外，请求人张某认为，涉案专

利权利要求 1 和 2 的保护范围不清

楚，不符合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

的规定。

对此，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专

利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规定，权利要

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说明要求

专利保护的范围。如果权利要求的

技术方案从整体上看是清楚的，则该

权利要求是清楚的。对于权利要求

是否得到说明书支持的判断，不应仅

仅局限于具体实施例，还应当利用本

领域技术人员的普通技术知识进行

判断。如果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

员能够从说明书充分公开的内容中

概括得出权利要求的技术方案，所属

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合理预测

说明书给出的装置的具体结构的所

有等同替代方式或明显变型方式都

能实现相同的功能，并且其效果是

可以预先确定和评价的，则应当认

为 该 权 利 要 求 得 到 了 说 明 书 的 支

持。因此，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权

利要求 1、2 的保护范围是清楚的，且

能够得到说明书的支持，符合专利法

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的规定。

另外，请求人张某还提出涉案专

利权利要求 1 和 2 不具备专利法第二

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合议

组成员向记者介绍，双方争议的焦

点落在了权利要求 1 是否具备创造

性上。请求人张某提交了一件公开

号为“JP 特开 2003-198185A”的日本

专利及其中文译文（下称对比文件

1）作 为 与 该 发 明 最 接 近 的 现 有 技

术，该文件公开了一种电磁波屏蔽

片的制造方法。张某认为，权利要

求 1 与对比文件 1 的区别特征仅在

于权利要求 1 中所述凸模的制备工

艺。该区别特征被相关对比文件或

公知常识公开，因此，权利要求 1 不

具备创造性。

而合议组比对后认为，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1 实际存在以下区别技

术特征：（1）导电金属填设于该导电

区的网线状凹槽内；（2）凹槽的面积

与网格面积之比小于 5%，边长尺度

小于 200μm；（3）导电区的凹槽深宽

比大于 1:1；（4）所述凹槽通过纳米压

印工艺形成，纳米压印工艺为卷对卷

辊筒压印；（5）凸模的制备工艺。

合议组认为，相关对比文件均没

有公开权利要求 1 与对比文件 1 的

区别技术特征（4）和（5）或者给出相

应的技术启示，请求人张某也没有

提出任何证据表明上述区别技术特

征（4）和（5）是本领域的公知常识。

并且，在制备透明导电膜时，使用的

这些工艺步骤及其细节参数等都相

互联系，应整体考量，对于每个步骤

或参数的调整都可能会对最终的产

品造成巨大的影响；而将这些纷繁复

杂的工艺、参数经过优化调整制得的

权利要求 1 的产品需要本领域技术

人员付出创造性劳动，因此上述区

别技术特征（4）和（5）并不是本领域

的公知常识。正是由于上述区别技

术特征（4）和（5）的存在，使得权利要

求 1 具有以下技术效果：该透明导电

膜利用纳米压印的方法，在表面形成

规则的亚微米图形，能够实现高速、

大面积的生产。因此，合议组认定，

权利要求 1 具备专利法第二十二条

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最终，专利复审委员会认定请求

人张某提出的相关无效宣告请求理

由不能成立，决定维持涉案专利权有

效。该决定作出后，请求人张某在法

定期限内未提起行政诉讼，目前该决

定已经生效。

熊 洁 杨 倩

在“一种透明导电膜及其制作方

法”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案中，专利

复审委员会在全面考察现有技术的

基础上，依法评判发明的创造性，作

出了维持涉案专利权有效的审查决

定。该案充分体现了区别技术特征

的客观认定在发明创造性评判中的

重要意义，值得业界关注。

该案独立权利要求 1 要求保护

一种透明导电薄膜，其特征在于：所

述透明基底包括导电区和透光区，该

导电区为网线状凹槽，该凹槽压制于

所述透明基底的表面，该透光区为该

网线状凹槽围成的网格；所述导电金

属填设于该导电区的网线状凹槽内，

其中该凹槽的面积与该网格的面积

之比小于 5％，所述透光区的网格为

正多边形，其边长尺度小于 200μm，

所述透明基底为柔性透明材料，其透

光率大于 90％，所述导电区的凹槽深

宽比大于 1∶1，所述凹槽通过纳米压

印工艺形成，该纳米压印工艺为卷对

卷辊筒压印，使用凸模在透明基底上

压印出网格图案，其中该网格的边线

即为凹槽，所述凸模的制备工艺包

括：采用扫描光刻或平铺光刻，在光

刻胶表面刻蚀出网格图案，该网格的

边线为凹槽，且该凹槽的深宽比大于

1∶1；通过真空溅射或者化学镀的方

法，对具有凹槽图形的光刻胶进行金

属化，使整个光刻胶表面，包括凹槽

部分，形成电极层；带有导电层的光

刻胶干板置入电铸槽中，进行金属离

子的电沉积，在导电层上逐步沉积形

成一定厚度金属薄板；将金属薄板从

光刻胶干板上分离，并去除光刻胶，

在金属板上形成凸型的网格图形结

构。独立权利要求 2 要求保护相应

的透明导电膜的制作方法。

本案的无效宣告请求理由包括

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第二十六条

第四款和第二十二条第三款。本案

的主要争议点主要集中在创造性判

断中的事实认定方面。

请求人认为：某日本专利文献作

为最接近的对比文件 1 公开了一种

电磁波屏蔽片的制造方法，包括：电

磁波屏蔽片依次通过工序 A、工序 B、

工序 C、工序 E 而制造；工序 A 是在

设置于基材上的树脂层上赋形凹部

3 的工序，该工序中在树脂层上形成

由特定的电磁波屏蔽图案组成的凹

部 3。在基材上的树脂层上赋形凹

部的方法包括：作为第一赋形机构，

于 基 材 上 涂 布 的 固 化 前 树 脂 表 面

上，压接具有特定图案的凹凸的赋

形部件，之后维持该压接状态将树脂

固化，之后从该赋形部件脱离，由此

在树脂层 2 上赋形凹部 3。作为赋形

部件，较佳的是使用图 3 所示的圆筒

7。工序 A 中可使用金属制的圆筒，

且圆筒上形成特定的连续凸状图案，

以在树脂层上形成对应的电磁波屏

蔽图案。在圆筒表面形成的微细的

图案，将镀铜的圆筒表面设置的光阻

层激光曝光后，通过蚀刻而形成，凸

部宽度为 15μm，凸部间隔为 330μm，

凸部的高度为 15μm。

其中，请求人认为：权利要求 1与

对比文件 1的区别特征仅在于权利要

求 1中所述凸模的制备工艺。而对比

文件 3（某中国专利文献）公开了一种

深亚微米三维滚压模具及其制作方

法，对比文件 4(某日本专利文献)公开

了一种制作压模的电极材料和薄膜，

两者均公开了权利要求 1 中的“凸模

的制备工艺”，因此该区别技术特征

被对比文件 3 或对比文件 4 公开，且

具有与对比文件 1 结合的技术启示，

因此，权利要求 1不具备创造性。

对此，笔者认为：事实认定是专

利性判断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也是基

础问题，其主要包括对于涉案专利的

事 实 认 定 以 及 对 于 证 据 的 事 实 认

定。在创造性的判断过程中，证据通

常指的是针对专利申请所检索到的

对比文件，不同的事实认定不仅仅会

影响到审查的结论，同时也会影响到

整个审查过程中的说理和论述。可

以说，客观准确的事实认定是后期作

出正确推理和结论的前提。笔者在

无效审查实践中发现，请求人在进行

事实认定时，为了将权利要求的技术

特征与最接近现有技术的技术特征

进行尽量地贴近和等同，在特征比对

时容易出现对证据公开的事实认定

不客观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1）将证据的技术特征和本专

利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进行了错误

地等同；（2）将证据中的多个技术方

案进行拆解后拼凑出技术特征，以和

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进行等同。

就本案而言，请求人没有对对比

文件 1 公开的事实进行客观认定，主

要表现在：首先，对比文件 1 的凹槽

内是先填充无电镀用催化剂，再填充

电镀导电层，而权利要求 1 中是导电

金属填设于导电区的网线状凹槽内；

对比文件 1 中虽然使用了赋形部件

对树脂层上形成赋形凹部，但并没有

采用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纳米压印

工艺；对比文件 1 是反转辊式涂布，

而权利要求 1 中纳米压印是卷对卷

压印方式，一个是需要借助辊完成压

印，另一个是从卷直接到卷进行压

印，二者并不相同。因此，请求人将

对比文件 1 中的技术特征与权利要

求的技术特征进行了错误的等同。

其次，对比文件 1 这一具体实施

例中列举了其圆筒表面的图案的参

数，即凸部的宽度是 15μm，凸部的间

隔是 330μm（所述凸部为赋形元件上

的凸部，对应于导电膜上的凹槽的尺

寸，即相当于公开了导电膜上凹槽的

宽度为 15μm、间隔为 330μm），而请

求人依据对比文件 1中一个上位的技

术方案中“通过赋形结构形成的凹部

的线宽为 5至 100μm”的参数，结合上

述具体实施例中具体的 330μm 的间

隔尺寸计算出凹槽的面积与网格面积

之比以及尺寸，并认为其公开了权利

要求中的技术特征。但是复审委员会

认为：宽度和间隔是相联系的两个数

值，不能割裂开来使用。在对比文件

1的上位的技术方案中限定的凹部线

宽 5至 100μm 已经在具体实施例中被

细化为了 15μm，其与 330μm 的间隔

是一个完整的具体的技术方案；当所

述宽度不选择 15μm 而在 5 至 100μm

的范围内重新选择时，330μm 的间隔

这一参数也会变化；不能认为对比文

件1公开了330μm的间隔与5至 100μm

的宽度的任意组合。而根据具体实施

例中的 15μm 的宽度以及 330μm 的间

隔可以计算出凹槽面积与网格面积之

比超过了权利要求 1限定的 5％，也不

能 计 算 出 网 格 的 边 长 尺 度 小 于

200μm。因此对比文件 1 没有公开凹

槽面积与网格面积之比以及透光区

网格边长尺度的技术特征。另外，对

比文件 1 的上位的技术方案中给出

了凹部的线宽为 5 至 100μm，深度为

5 至 50μm；请 求 人 将 对 比 文 件 1 中

的凹部的线宽在 5 至 100μm 的范围

内取了一个值，然后将凹部的深度

在 5至 50μm的范围内取了一个值，然

后计算出了深宽比，并认为其公开了

权利要求 1 中的凹槽的深宽比特征。

对此专利复审委员会认为：对比文件

1中仅公开了凹部的线宽和深度的范

围，但是对比文件 1 没有公开这两个

参数在该范围内如何取值，也并没有

公开凹部的线宽和深度二者的关联

关系，因此也就没有公开凹部的线宽

和深度的比例即深宽比。请求人将

对比文件 1 中的多个技术方案进行

拆解，然后拼凑出了对比文件 1 中并

不存在的技术方案，这是在看到本专

利的技术方案以后对对比文件 1 公

开的内容所进行的主观加工，并不是

本领域技术人员在对比文件 1 中可

以获得的客观的技术信息。

综上，本案决定中认为：权利要

求 1 与对比文件 1 实际存在下述区别

技术特征：（1）导电金属填设于该导

电区的网线状凹槽内；（2）凹槽的面

积与网格面积之比小于 5%，边长尺

度小于 200μm；（3）导电区的凹槽深

宽比大于 1:1；（4）所述凹槽通过纳米

压印工艺形成，纳米压印工艺为卷对

卷辊筒压印；（5）凸模的制备工艺。

而对比文件 3 中的电子束蚀刻

并不能相当于扫描光刻或平铺光刻，

二者的工作原理不同，且对比文件3中

并未公开“蚀刻出网格图案”“凹槽的

深宽比大于 1:1”“在金属板上形成凸

型的网格图形结构”等技术特征；对

比 文 件 4 为 平 面 压 印 ，用 于 压 制 光

盘，与本专利属于不同的技术领域，

其所能达到的精度与本专利的精度

要求差别较大。对比文件 4的工艺步

骤与权利要求 1中的凸模制备工艺并

不相同，从而导致对比文件 3 和 4 与

权利要求 1 中的凸模制备工艺并不

相同。因此，对比文件 3 和 4 并没有

公开上述区别技术特征（1）至（5）。

对比文件 3 和 4 均没有公开上述

区别技术特征或者给出相应的技术

启示，且请求人也没有提出任何证据

表明上述区别技术特征是本领域的

公知常识。且在制备透明导电膜时，

使用的这些工艺步骤及其细节参数

等都相互联系，对于每个步骤或参数

的调整都可能会对最终的产品造成

巨大的影响；而将这些纷繁复杂的工

艺、参数经过优化调整制得的权利要

求 1的产品需要本领域技术人员付出

创造性劳动，因此上述区别技术特征

并不是本领域的公知常识。且上述区

别技术特征使得权利要求 1具有以下

有益的技术效果：该透明导电膜利用

纳米压印的方法，在表面形成规则的

亚微米图形，能够实现高速、大面积生

产。因此，权利要求 1 相对于对比文

件 1 至 4 和公知常识具备专利法第二

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创造性。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针对现有

技术的事实认定是发明创造性评判

的基础，直接决定了法律适用的结

果。因此，应当在全面考察现有技术

状况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对比文件公

开的内容，客观准确地把握本领域技

术人员能够从中得到的技术信息，从

而对权利要求与对比文件的区别技

术特征作出符合事实的认定。权利

要求与对比文件的区别技术特征的

客观认定在专利的创造性判断过程

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才能进

一步运用法律思维，客观评判发明贡

献。客观地分析对比文件所实际公

开的内容，不应该对对比文件公开的

技术特征进行任意拆解和拼凑以尽

量贴近权利要求中的技术特征，也不

应该故意扭曲对比文件中公开的内

容以跟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进行错

误的等同。同时，本案向专利工作者

及社会公众传递的理念主要体现在：

在创造性的判断中，整体、客观把握

现有技术，客观地确定权利要求与现

有技术的区别技术特征，才能够得出

客观合理的结论，准确评判出发明创

造相对于现有技术的贡献。

（作者单位：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复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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